
股票代码：

002202

股票简称：金风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25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6

日中标张家口坝上风电基地张北油篓沟元山子风电场

10

万

千瓦项目风电机组设备采购项目，中标

34

台

1.5MW

风电机组。 详见《关于特许权中标的

公告》（编号

2010-073

）。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5

日与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北京勘测设计研究

院（简称

"

中水电勘院

"

）签订该项目供货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一、合同主要内容

合同双方：（买方）中水电勘院、（卖方）金风科技

合同标的：

34

台

1.5MW

永磁直驱型风力发电机组

合同金额：

197,155,697.00

元人民币

生效时间：

2011

年

4

月

25

日

供货期限：

2011

年

6

月至

8

月

付款方式：

1

、预付款：合同设备总价的

10%

，在合同生效并且买方收到卖方提交的合同要求单据

核对无误后

20

天内由买方以电汇方式支付给卖方；

2

、到货进度款：每批次合同设备总价的

75%

，在该批次合同货物发运至现场并且买方

收到卖方提交的合同要求单据核对无误后，从当月底起算

30

个工作日内由买方以电汇方

式支付给卖方；

3

、预验收付款：每批次最后一台风电机组试运行

240

小时、签署预验收合格证明并在

买方收到卖方提交的合同要求单据核对无误后，从当月底起算

30

个工作日内以电汇方式

支付给卖方，付款额为该批次供货设备价的

10%

；

4

、质保金：在最后一批合同设备质保期满后，买方支付合同设备总价

5%

的三年质

保金。

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将在买方和卖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

、业主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

公司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西街

1

号

法定代表人： 李志谦

注册资本：

6000

万元

经营范围： 大中小型水利水电工程规划、设计、科研实验、咨询、环境评价、地质勘测、

测绘、水文测验、工程基础处理设计；工程总承包与工程监理；公路、水运、人防、送变电、建

筑工程的勘测设计；国家计委规定的其他行业的甲级勘测工作等。

2

、业主方履约能力

业主方为从事水电水利建设和风电开发综合性技术服务的大型企业集团中国水电工

程顾问集团公司的子公司，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

3

、最近

3

年公司未与该业主发生购销业务。

4

、公司与该业主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

、本次合同收入占公司

2010

年营业收入的

0.96%

。

2

、本合同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造成影响，公司不会因本合同的履行而对该公

司形成依赖。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6

日

股票简称：丰原生化 股票代码：

000930

编号：

2011-025

安徽丰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4

月

26

日上午

10

：

30

2

、召开地点：公司综合楼

6

楼会议厅

3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副董事长夏令和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5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01,

502,670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20.89%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201,502,6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201,502,6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201,502,6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201,502,6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5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201,502,6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6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201,502,6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7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有关情况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1,502,6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

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201,502,6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9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201,502,6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

201,502,67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会议由安徽淮河律师事务所尹现波律师、沈宇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

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安徽丰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

、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安徽丰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4

月

26

日

安徽丰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致安徽丰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淮河律师事务所接受安徽丰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丰原生

化

"

）的委托，指派尹现波律师、沈宇律师（以下简称

"

见证律师

"

）见证丰原生化召开的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

《规则》

"

）及《安徽丰原

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见证律师对本次

股东大会有关文件、资料进行了审验，并现场参与计票、监票，现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

事项发表法律意见。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由丰原生化五届三次董事会决议召开，丰原生化董事会

于

2011

年

4

月

6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

大会的通知，通知载明了会议召集人、时间、地点、方式、出席对象、审议事项、登记方

法、联系人等。

2

、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

2011

年

4

月

26

日

10

点

30

分在丰原生化综合楼

6

楼会议厅召开，丰原生化副董事长夏令和先生主持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与通知中所告知的时间、地点一致。

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为截止

2011

年

4

月

20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委托

代理人共

5

名，代表股份

201,502,670

股，占公司在股权登记日总股本的

20.89％

，出席

会议的股东均有持股证明，委托代理人持有书面授权委托书。

除公司股东外，其他出席会议的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

员及见证律师。

见证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符合《公司法》、《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其资格合法有效。

四、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公告的提案内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以下议案：

1

、《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4

、《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7

、《关于公司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有关情况的议案》

8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9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10

、《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会议同时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所作的《公司

201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对上述议案及报告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

行表决。本次股东大会推选两名股东代表和一名监事负责监票、验票，并负责统计表决

结果。依据《公司法》、《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第

7

项议案在表决时关联

交易方及其人员要进行回避，上述第

9

项议案属于

"

特别决议

"

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

东所持表决权

2/3

以上通过。

现场表决情况如下：

1

、《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赞成票

201,502,67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2

、《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赞成票

201,502,67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3

、《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赞成票

201,502,67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4

、《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赞成票

201,502,67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5

、《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赞成票

201,502,67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6

、《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赞成票

201,502,67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7

、《关于公司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有关情况的议案》： 赞成票

1,502,670

股，占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8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赞成票

201,502,67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票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9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赞成票

201,502,67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10

、《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赞成票

201,502,67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票

0

股， 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

根据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 《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公司

2010

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关

于公司

201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有关情况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关于

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及听取的《公司

2010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均获得通过。

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应为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丰原生化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

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安徽淮河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尹现波、沈宇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1

2011

年

4

月

27

日 星期三

(

上接

D10

版

)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０８０１０３８ ０８

央票

３８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１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０２

２ ０８８０３９ ０８

兵器装备债

４００

，

０００ ４０

，

６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９２

３ １１３００２

工行转债

２７８

，

８６０ ３２

，

９４４

，

５２０．４０ ７．２４

４ ０７８０６５ ０７

红豆债

３００

，

０００ ３１

，

５６９

，

０００．００ ６．９４

５ ０１０２０３ ０２

国债

⑶ ３１０

，

０００ ３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８１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一）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本报告编制日前

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况。

（二）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在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三）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５

，

８７８

，

３７７．４４

５

应收申购款

８２

，

４３４．８０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６

，

２１０

，

８１２．２４

（四）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１３００１

中行转债

２０

，

３０９

，

８１８．２０ ４．４６

２ １１０００３

新钢转债

１７

，

４６４

，

２５８．８０ ３．８４

３ １２５７３１

美丰转债

５

，

１４８

，

５２２．５４ １．１３

４ １１０００９

双良转债

５

，

１０８

，

８００．００ １．１２

５ １１０００７

博汇转债

１

，

５５８

，

４０３．２０ ０．３４

６ １２５７０９

唐钢转债

１

，

０９５

，

２００．００ ０．２４

（五）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６０１８９０

亚星锚链

３

，

１８５

，

０３１．５０ ０．７０

新股锁定

２ ３００１２５

易世达

３

，

１４５

，

２３５．２８ ０．６９

新股锁定

３ ００２５０１

利源铝业

１

，

６４０

，

９１８．４０ ０．３６

新股锁定

４ ６０１１１８

海南橡胶

１

，

４７５

，

３９０．９１ ０．３２

新股锁定

５ ６０１９３３

永辉超市

１

，

３９０

，

７７３．５６ ０．３１

新股锁定

６ ３００１４１

和顺电气

１

，

３６０

，

６２３．８４ ０．３０

新股锁定

９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

２０１０

年第四季度基金份额的变动情况如下表：

单位：份

项目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

Ａ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

Ｂ

本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２４７

，

６４９

，

５５８．９７ ２９９

，

４３９

，

２３５．５２

本报告期基金总申购份额

９８

，

５９８

，

４４４．４６ １０

，

１６７

，

５０８．３９

减：本报告期基金总赎回份额

１５５

，

３２３

，

６９９．８８ ４９

，

５２１

，

６９２．０１

本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１９０

，

９２４

，

３０３．５５ ２６０

，

０８５

，

０５１．９０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人申购基金时应认真阅读

本招募说明书。 有关业绩数据经托管人复核。

１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阶段

净值

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７．３．１４－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１４．１５％ ０．２２％ －０．３８％ ０．０６％ １４．５３％ ０．１６％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

Ａ

２００８．１．１－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６．２７％ ０．２０％ ８．２２％ ０．０６％ －１．９５％ ０．１４％

２００９．１．１－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６．３４％ ０．２１％ １．９８％ ０．０４％ ４．３６％ ０．１７％

２０１０．１．１－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１３％ ０．２４％ ２．６４％ ０．０６％ －０．５１％ ０．１８％

自基金成立起至今

３１．７４％ ０．２２％ １２．７０％ ０．０６％ １９．０４％ ０．１６％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

Ｂ

２００８．１．１－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６．０４％ ０．２０％ ８．２２％ ０．０６％ －２．１８％ ０．１４％

２００９．１．１－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５．８７％ ０．２１％ １．９８％ ０．０４％ ３．８９％ ０．１７％

２０１０．１．１－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１．６８％ ０．２４％ ２．６４％ ０．０６％ －０．９６％ ０．１８％

自基金成立起至今

３０．３０％ ０．２２％ １２．７０％ ０．０６％ １７．６０％ ０．１６％

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累计净值收益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４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１．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

Ａ

２．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

Ｂ

十三、基金的费用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费用构成：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销售服务费；

（

４

）投资交易费用；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

（

７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会计师费、律师费；

（

８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２

、基金运作相关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６５％

的年费率计提。 基金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６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付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基金管理人的指令于次月

前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按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０％

的年费率计提。 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０％÷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支付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基金管理人的指令于次月

前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取。 若遇节假日、公休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３

）销售服务费

基金销售服务费用于支付销售机构佣金、基金的营销费用以及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费等。 本基金管

理人将通过定期的审计和监察稽核监督基金销售服务费的支出和使用情况，确保其用于约定的用途。

根据

＜＜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分类及费率调整的公

告

＞＞

，基金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３

日始实施分级，分级后本基金设两级基金：

Ａ

类基金份额和

Ｂ

类基金份额，其

中

Ａ

类基金不再计提销售服务费，

Ｂ

类基金按原来

０．４０％

的年费率继续计提。

Ｂ

级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计提的计算公式如下：

每日应支付的基金销售服务费

＝

前一日基金份额的基金资产净值

×０．４０％÷

当年天数

销售服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基金管理人指令于次月前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销售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本章第（一）条中所述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基金合同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

期基金费用。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以及处理

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

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４

、基金管理费、托管费和销售服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以磋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和销售服务费，调低费率无须召

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

３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公

告。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

Ａ

收取申购费，银河银信添利债券

Ｂ

不收取申购费

２

、本基金赎回费用

2

、本基金赎回费用

（

1

）本基金赎回费率

持有期限在

30

日以内的基金份额，赎回费率为

0.1%

；持有期限超过

30

日（含

30

日）的基金份额，不收

取赎回费用；

（

2

）本基金赎回费计算公式

赎回费用

＝

赎回份额

*

赎回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

赎回费率

（

3

）本基金赎回费收取方式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所收取赎回费全部归入基金资产。

３

、基金转换费

本基金可与本公司其他开放式基金转换，具体转换费用收取情况在基金转换开始公告中列明。

（三）基金的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本次更新招募说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

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等有关法

规及《银河银信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进行更新编写，更新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

１

、在“第三节 基金管理人”之“主要人员情况”中，根据《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

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进行了换届选举，李锡奎不再担任董事长，戴宪生、李洪、裴勇不再担任董事、傅

丰祥不再担任独立董事、王长慧不再担任监事；不再披露以上人员情况。 新增董事长徐旭女士， 董事张国

臣先生、董事凌有法先生、董事熊科金先生、独立董事沈祥荣先生、监事吕红玲女士、副总经理尤象都先生、

副总经理陈勇先生情况简介；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中增加副总经理尤象都先生、研究部总监王忠波先生变

更为刘风华女士。

２

、“四、 基金托管人”之“（三）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相应更新。

３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中，场外代销机构增加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简

介，其他销售机构按实际情况进行更新。

４

、在 “十一、 基金的投资”中“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报告截止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部分内容均

按有关规定编制，并经基金托管人复核，未经审计。

５

、“十二、 基金的业绩”中对基金成立以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基金业绩表现进行了披露。该部分

内容均按有关规定编制，并经基金托管人复核，但未经审计。

６

、“基金的收益与分配”中“收益分配原则”，“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更新为由于本基金

Ａ

类

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而

Ｂ

类基金份额收取销售服务费，各基金份额类别对应的可分配收益将有所

不同，本基金同一类别的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收益分配方案”中增加“由于不同基金份额类别

对应的可分配收益不同，基金管理人可相应制定不同的收益分配方案。 ”

７

、“二十四、其他应披露事项”中列示了本报告期内本基金及本基金管理公司在指定报纸上进行的信

息披露。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大成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收益支付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大成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大成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０９０００５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

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大成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大成货币市场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的约定

收益集中支付并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的日期

２０１１－０４－２９

收益累计期间

自

２０１１－０３－３１

至

２０１１－０４－２８

止

注： 本基金管理人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将投资者所拥有的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的累计收益进行集中支付，并按

１．００

元的份额面值自动结转为基金份额，不进行

现金支付。

２

与收益支付相关的其他信息

累计收益计算公式

投资者累计收益

＝∑

投资者日收益（即投资者日收益逐日

累加） 投资者日收益

＝

投资者当日收益分配前所持有

的基金份额

＊

当日基金收益

／

当日基金资产总份额 （按截

位法保留到分）

收益结转的基金份额可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

收益支付对象

收益支付日的前一工作日在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收益支付办法

本基金收益支付方式默认为收益再投资方式，投资者收益

结转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

账户，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起可查询及赎回。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

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对投资者（包

括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

收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收益分配免收分红手续费和再投资手续费

注：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货币市场基金投资等相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５

］

４１

号）

第十款的规定“当日申购的基金份额自下一工作日起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当日赎回的基金份

额自下一工作日起不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赎回或转换转出的大成货币市

场基金的基金份额将于下一工作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起不享受本基金的分配权益；

２

、若投资者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全部赎回基金份额，本基金将自动计算其累计收益，并与

赎回款一起以现金形式支付；

３

、本基金投资者的累计收益定于每月末最后一个工作日集中支付并按

１．００

元的份额面值

自动转为基金份额。

４

、咨询办法：

⑴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ｄ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

⑵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５５５８

（免长途通话费用）

⑶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代销机构的相关网点（详见本基金更新招

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信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五一”假期前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和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信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信诚货币

基金主代码

５５００１０

基金管理人名称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信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信诚货币市场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

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加强基金投资运作

的稳定性

下属分级基金简称 信诚货币

Ａ

信诚货币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５５００１０ ５５００１１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是 是

２．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 本公司将恢复办理信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的日常申购、转

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

２

）如有任何疑问，可致电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６６－００６６

、

０２１－

５１０８５１６８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ｐｒｕ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进行查询。

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

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关于新增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为浙商聚潮产业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光

大证券

"

）签署的代理销售协议，自

2011

年

4

月

27

日起光大证券开始代理本公司旗下的浙商

聚潮产业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688888)

的销售业务。

本基金募集认购期为

2011

年

4

月

25

日至

2011

年

5

月

13

日。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一、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三路

90

号东部软件园

1

号楼

2

楼（邮编：

310012

）

电话：

0571-28191852

传真：

0571-28191836

联系人：张伊婷

客户服务电话：

0571-2882 2288

、

4006-321-321

（免长途费）

公司网址：

www.zsfund.com

二、公司名称：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

号

法定代表人：徐浩明

电话：

021-22169999

传真：

021-22169134

联系人：刘晨、李芳芳

客户服务电话

: 4008888788

、

10108998

公司网址：

www.ebscn.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

"

买者自负

"

原

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

资有风险，选择须谨慎。 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最新招募说明书及

其他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浙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4

月

27

日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旗下基金所持全柴动力股票

估值方法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

2008

】

38

号）及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

的参考方法》，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自

2008

年

9

月

16

日始，对旗

下基金所持长期停牌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详见本公司

2008

年

9

月

16

日的有

关公告）。

根据上述公告，经与托管行协商一致，自

2011

年

4

月

26

日起，本公司对旗下基金所

持全柴动力股票（股票代码：

600218

）按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chinanature.com.cn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6－4800

、

(021)34064800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投资者投资于

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天治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4

月

27

日

股票代码：

002357

股票简称：富临运业 公告编号：

2011－018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

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2011

年

4

月

25

日

收到公司董事王朝熙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申请》，王朝熙先生本人由于工作调动原

因无法继续担任公司董事一职，请求辞去董事职务，同时辞去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委员一职。

鉴于王朝熙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要求，根据《公

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王朝熙先生辞去公司董事的申请自辞职

报告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王朝熙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此次董事辞职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 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选举产生新任董事。

公司对王朝熙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为公司及董事会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

心感谢！

特此公告。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股票代码：

600401

股票简称：

*ST

申龙 公告编号：临

2011-020

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的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组工作进展

2011

年

2

月

17

日，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海

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相关议案， 并于

2011

年

2

月

21

日向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递交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申请文件。

2011

年

3

月

3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

110250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材料

补正通知书》（以下简称

"

《通知书》

"

），要求本公司在收到前述《通知书》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

内向中国证监会提交有关补正材料。

2011

年

4

月

14

日，公司收到商务部下发的《商务部关于同意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商资批

[2011] 402

号）。商务部原

则同意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4

月

15

日，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全部补正材料。

2011

年

4

月

25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

110250

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

通知书》。 中国证监会对《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

行了审查，认为公司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二、特别提示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本公

司将根据重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江苏申龙高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